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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原名为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变更为现名，并更换公司营业执照)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以下统称
“管理办法”)，以及《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及《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以下统称“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编制了本说明。 
 
 
一、 重组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 2021年 1月 4日召开的董事会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 3月 31
日召开的董事会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 4月 16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7月 8日印发的《关于核准上海
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2321 号)批准，本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
团”)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依
投”)50.00%股权、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岩”，原名为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
车有限公司，于 2021年 9月 8日变更为现名，并更换公司营业执照)56.96%股权；向重庆机
电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机电”)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上汽红岩 34.00%股
权及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菲红”)10.00%股权；向上依投以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上汽红岩 9.04%股权(上述交易合称“重组交易”)。 
 
 
二、 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21 号)核准，本公司以
每股人民币 8.99元的发行价格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计 222,469,410股，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已于 2021年 10月 12日实际完成。此次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中，“智慧工厂”项
目及“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汽红岩。 

 
 

三、 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上汽集团签订的补偿协议，重组交易的业绩承诺方为上汽集团，涉及的业绩承

诺资产如下： 
 

1) 上汽红岩 61.48%权益(包括原由上汽集团直接持有的上汽红岩 56.96%股权及上汽集团通过
持有上依投 50.00%股权间接持有的上汽红岩 4.52%的权益)(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资产 1”)； 

 
2) 上菲红 30.00%权益(即原由上汽集团通过持有上依投 50.00%股权间接持有的上菲红 30.00%
的权益)(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资产 2”)。 

 
以上业绩承诺资产 1和业绩承诺资产 2以下统称“业绩承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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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业绩承诺情况 - 续 
 

具体业绩承诺如下： 
 

重组交易的盈利补偿期间为重组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指上汽集团将上依投 50.00%、上汽红岩
56.96%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下同)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含重组交易实施完毕之日当年度)。本次重组交易实际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实施完毕，故
重组交易的盈利补偿期间为 2021年、2022年及 2023年。 

 
上汽集团保证，自重组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至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期末： 

 
(1) 业绩承诺资产 1 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实际盈利数不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利润预测数的总和； 

(2) 业绩承诺资产 1 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盈利数不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利润预测数的总和；且 

(3) 业绩承诺资产 2 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盈利数不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利润预测数的总和。 

 
如果自重组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至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期末出现如下情况，则上汽集团

须向新动力科技进行补偿： 
 
(1) 业绩承诺资产 1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实际盈利数未达到约定；或 
(2) 业绩承诺资产 1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盈利数未达到约定：或 
(3) 业绩承诺资产 2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盈利数未达到约定。 
 
根据《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汽依维柯红岩
商用车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1]第 0077 号)、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持有的上汽
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1]第 0076号)(以下统称“评估报告”)，上汽红岩、上菲红
在盈利补偿期间各年度预测净利润数及基于该预测数计算的业绩承诺资产对应净利润预测数

如下表所示： 
 
表 1：上汽红岩、上菲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 

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公司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上汽红岩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 23,589.21 34,614.44 32,278.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 
(含非经常性损益) 25,687.83 34,614.44 32,854.57 

上菲红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 36,979.47 33,678.49 33,536.55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资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 
2023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 5 - 

三、 业绩承诺情况 - 续 
 

表 2：业绩承诺资产利润预测数：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绩承诺资产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上汽红岩 61.48%股权 扣非后利润预测数 14,502.68 21,281.00 19,845.09 
扣非前利润预测数 15,792.91 21,281.00 20,199.03 

上菲红 30.00%股权 扣非后利润预测数 11,093.84 10,103.55 10,060.97 
 

本公司需在盈利补偿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业绩承诺资产的实际

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在专项审核意见确定业绩承诺资产 1的实际盈利情况时，应剔
除本次重组交易募投项目“智慧工厂”项目的影响(注：“智慧工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将不区分募投项目收益)。同时，如“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953号)之反馈意见回复”所述，鉴于“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
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本公司计算业绩承诺资产 1 实际盈利数时，不对“新一代智能重卡”项
目产生的间接效益进行区分。 
 
 
四、 业绩承诺资产 2023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 
 
业绩承诺资产 1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扣非前 扣非后  

2023年实际盈利(亏损)数(注 1) (244,124.04) (248,182.62) 
减：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效益影响(注 3) -     -     
业绩承诺资产所占权益比例(注 4) 61.48% 61.48% 
2023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实际盈利(亏损)数 (150,087.79) (152,583.01) 
2022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实际盈利(亏损)数 (104,210.20) (109,397.35) 
2021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实际盈利数 17,348.37 15,089.51 
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累积实际盈利(亏损)数 (236,949.62) (246,890.85) 
2023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利润预测数 20,199.03 19,845.09 
2022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利润预测数 21,281.00 21,281.00 
2021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利润预测数 15,792.91 14,502.68 
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累积利润预测数 57,272.94 55,628.77 
累积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 (294,222.56) (302,519.62) 
承诺净利润完成率 未完成 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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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业绩承诺资产 2023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 - 续 
 
业绩承诺资产 2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上菲红 

扣非前实际盈利数(注 1) 33,347.04 
减：非经常性收益(注 2) 13.01 
2023年扣非后实际盈利数 33,334.03 
业绩承诺资产所占权益比例 30.00% 
2023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实际盈利数 10,000.21 
2022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实际盈利数 6,837.91 
2021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实际盈利数 14,479.17 
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累积扣非后实际盈利数 31,317.29 
2023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利润预测数 10,060.97 
2022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利润预测数 10,103.55 
2021年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利润预测数 11,093.84 
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累积利润预测数 31,258.36 
累积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 58.93 
扣非后承诺净利润完成率 100.19% 
 
注 1： 上汽红岩、上菲红 2023 年度扣非前实际盈利数即净利润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德师报(审)字(24)第 P01177号、德师报(审)字(24)第 P01991号
审计报告。 

 
注 2： 上表中非经常性损益口径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1号——非经
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一致。 

 
注 3： 上汽红岩本次重组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智慧工厂”项目于 2023年度尚未产生经
济效益，因此在计算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时不进行区分。 

 
注 4： 上汽红岩 61.48%股权包括了上汽集团持有的上汽红岩 56.96%股权及上汽集团通过持
有上依投 50.00%股权间接持有的上汽红岩 4.52%权益，即 50.00%*9.04%。其中，上汽集团
持有的上汽红岩 56.96%股权系上汽集团所对应的人民币 1,765,768,322.15 元注册资本占上汽
红岩人民币 3,100,000,000.00 元注册资本的比例，56.96%仅系精确到两位小数的百分比，具
体以注册资本占比精确数字为准；上依投持有的上汽红岩 9.04%股权系上依投所对应的人民
币 280,231,677.85 元注册资本占上汽红岩人民币 3,100,000,000.00 元注册资本的比例，9.04%
仅系精确到两位小数的百分比，具体以注册资本占比精确数字为准。 
 
如上表所示，业绩承诺方上汽集团对业绩承诺资产 1截至 2023年度的业绩承诺未完成，对业
绩承诺资产 2截至 2023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完成。 
 
  




